
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单位 2017 年度部

门决算

一、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根据诸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共诸暨市委政

法委员会机关（诸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职

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诸编〔2002〕

29 号）、《诸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设立中共诸暨市

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批复》（诸编〔2013〕82

号）和《诸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设立市“枫桥经验”

发展研究中心事业单位的批复》（诸编〔2016〕40 号）。市

委政法委员会是市委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市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是协助市委、市政府领导全市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议事机构。下设事业单位“枫桥经验”

发展研究中心是总结提升、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常设机

构。

1.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有关政法工作、政法干部队

伍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根据

上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和市委、市

政府的部署，指导政法各部门和综合治理成员单位的工作。



2.围绕市委、市政府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工作，对一定时

期内的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出部署，并督促

贯彻落实。参加依法治市方针的实施。

3.组织、协调、指导全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督促有关

部门抓好落实。定期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做好涉稳情报信息

收集、分析、研判和上传下达工作，指导部署做好不稳定因

素预测预警、防范化解和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重大决策、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重大不稳定因素排查化解和大

规模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工作。

4.组织开展政法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调查研

究，提出加强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

5.组织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研究制定并督促落

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关政策和措施。

6.检查监督政法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

情况，研究制定严肃执法、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

督促纠正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协助有关部门查处执法中的违

法违纪问题。

7.支持、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查处地方

和部门保护主义及非法干涉、干预和影响政法干警依法执行

公务的事件，督促、协调政法各部门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

件。指导政法各部门信访工作。

8.研究制定加强政法、综治干部队伍建设的措施。协助

市委组织部考察管理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审核

政法部门的中层领导干部，组织指导政法部门干部队伍和基

层政法综治干部队伍的教育管理和培训工作。



9.组织、指导有关部门开展政法、综治宣传工作，推广

政法、综治工作的先进经验，表彰政法、综治工作的先进单

位和先进个人。

10.指导、协调全市法医鉴定工作，组织市人身伤害鉴

定委员会和市精神病鉴定委员会对有关案件进行鉴定。

11.动员、组织本地区的干部群众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

义务；健全人民防线组织网络，协助、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各

项专门工作；对基层人民防线建设工作进行检查考核、表彰

奖励和通报批评。

12.组织开展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提炼总结我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方面的典型事例和先进做法；负责接待各地来诸暨学习

考察“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以治理促转型等方面的

团队。

13.办理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部门决算

包括：本级决算。

二、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单位 2017 年度部门决算

公开表

详见附表。

三、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单位 2017 年度部门决算

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单位 2017 年度收入总计

1,425.94 万元，支出总计 1,425.94 万元。与 2016 年相比，

收入总计增加 88.19 万元，增长 6.59%，支出总计增加 88.19

万元，增长 6.59%。

（二）收入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1,411.08 万元，占总收入 98.96%，包括

财政拨款收入 1,411.0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411.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0 万元），占 98.95%；事业单位专户

资金 0 万元，占总收入 0%；事业收入（不含专户资金）0 万

元，占 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0.08

万元，占 0.01%。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占 0%。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0 万元，占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1,411.0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00.28 万

元，占 49.63%；项目支出 710.72 万元，占 50.37%； 经营

支出 0 万元，占 0%。

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47.65 万

元、国防支出 0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30.00 万元、教育支出

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0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0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3.65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0.31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0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0 万元、



农林水支出 0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0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

支出 0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 万元、金融支出 0 万元、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 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0 万元、住

房保障支出 49.39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0 万元、其他支

出 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0 万元。

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人员支出 636.71 万元，日常公

用支出 63.57 万元，项目支出 710.72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

支出 0 万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

按支出资金性质分类，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11.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 万元，其他各类支出 0 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单位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总计 1,425.87 万元，支出总计 1,425.87 万元。与 2016 年

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总计增加 102.99 万元，增长 8%，财政

拨款支出总计增加 102.99 万元，增长 8%。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单位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支出 1,411.00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00%。与

2016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增加 164.42 万元，增

长 13%。



2.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单位 2017 年度一般公共拨款

支出年初预算为 1,191.25 万元，支出决算为 1,411.00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18.45%，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正常人员

经费的调增。

3.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具体使用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款）行

政运行（项）。2017 年年初预算为 518.95 万元，2017 年决

算为 530.8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2.29%， 决算数大于

（或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正常的人员经费调整。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款）事

业运行（项）。2017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7 年决算为

12.4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17 年新增加了

事业编制人员。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款）其

他共产党事务支出（项）。2017 年年初预算为 727.63 万元，

2017 年决算为 704.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6.81%，决算

数大于（或小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正常的项目经费调

整。

公共安全支出（类）国家安全（款）其他国家安全支

出（项）。2017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7 年决算为 30 万

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正常的项目经费调整。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17 年年初预算为

2.73 万元，2017 年决算为 8.6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16%，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增加了退休人员的公务员

医疗补助。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17 年年初预

算为 16.5 万元，2017 年决算为 36.43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决算填报科目设置调整将原来统计

核算入社会保障缴费科目下的基本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支

出单独填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17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7 年决算为 18.57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根据决算填报科目设置调整将原来统计核算入社

会保障缴费科目下的基本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支出单独填

报。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单位医疗（项）。2017 年年初预算 17.86 万元，2017

年决算 20.3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3.72%，决算数大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7 月份医保缴费基数统一调整。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事业单位医疗（项）。2017 年年初预算 0 万元，2017 年决

算 0.9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新增加了事业编制人员。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2017 年年初预算 38.17 万元，2017 年决算 48.94 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128%，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住房公

积金正常调整。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2017 年年初预算 0.64 万元，2017 年决算 0.45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70%，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购房补贴

正常调整。

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单位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基本支出 700.28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636.71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生活补助、医疗费、住房公积金、

购房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 63.57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

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

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



（六）政府性基金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故无该项数据。

（七）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16.30 万元，

支出决算为 7.83 万元，完成预算的 48.03%,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5.94 万元，完成预算的 52.54%；公务

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1.89 万元，完成预算的 37.84%。2017 年

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支出。

2017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 2016 年

减少 8.47 万元，下降 48%。

2.因公出国（境）费用：根据外事部门安排的因公出国

计划和实际工作需要，2017 年度因公出国（境）费用决算 0

万元， 2016 年、2017 年系统中均无因公出国人员经费。

其中，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单位组织因公

出国(境)团组 0 个；本单位全年因公出国(境)累计 0 人次。

3.公务接待费：2017 年度公务接待费决算 1.89 万元，

比上年决算数下降 72%。主要用于接待全国各地来诸暨学习



考察“枫桥经验”、平安诸暨创建工作等支出。减少的主要

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支出。

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国内公务接待 40批次，

累计 480 人次。

4.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17 年度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决算 5.94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下降 66%。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万元（含购置税等附加费用），主要用

于经批准购置的 0 辆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5.94 万元，主要用于政法队伍明查暗访、平安创建暗访督查、

社会治理基层基础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排查督查、反邪教工

作、国家安全工作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2017 年度，

本级及所属单位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

有量为 2 辆。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的专项明查暗访工作未

使用公车，反邪教、国安工作开展中也因保密工作需要未使

用公车。

（八）部门预算绩效情况

1. 2017 年度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平安诸暨创建项

目实行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预算 106

万元，实际支出 104.84 万元。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情况：项目名称为平安诸暨

创建项目，项目年初计划预算 106 万元，年底决算实际支出

104.8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该项目重点是在我市平

安创建以全省首位的好成绩实现了“十二连冠”后，市委市



政府对我们的平安创建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我们能再夺榜

首、再创佳绩。但实际工作中，平安创建的偶发性因素很多，

创建形势相当险峻。根据对全年平安创建的汇总分析，我市

主要扣分领域集中在命案、刑事犯罪、非法集资、进京非正

常上访、安全生产隐患以及平安创建“三率”（及知晓率、

参与率、满意率）等方面。今年新修订的平安县市考核评审

条件，考核内容更加宽泛，考核标准更加严格，对我市创建

平安县市、夺取“十一连冠”要求提高、难度增加。

绩效评价小组通过查阅资料、座谈、询问查证、抽查会

计凭证、现场勘察、问卷调查等方式，围绕项目绩效状况、

存在问题、相关建议等内容进行交流与讨论，采用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该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各评价人

员独立打分，并按平均值计算最后得分，该项目绩效评价的

综合得分 98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

3.以财政局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我单

位 2017 年度无以财政局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度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本级1家行政单位的机关

运行经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00.28 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160.16 万元，增长 29.65%，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正常人

员经费的调增。

2.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 年度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本级单位政府采购支出

总额 40.73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40.73 万元、政

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 万元。授予中

小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共诸暨市委政法委本级及

所属各单位共有车辆 2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2 辆、一般

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

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

专用设备 0 台（套）。

四、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财政预算资

金，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

款。

2.事业单位专户资金:作为本部门的事业收入，纳入财

政专户管理的资金。

3.事业收入：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

取得的收入，不含专户资金收入。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其他收入：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事业收入、经营

收入”等之外取得的各项收入（含上级补助收入和附属单位

缴款等收入）。

6.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

的“财政拨款收入”、“专户资金”、“事业收入”、“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上年结转”等不足

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

补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7.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转下年：是指预算单位本年底前的收入预算未执行

完毕，需结转下年度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的结转资金，以及

本年底前收支相抵后 盈余或亏损的结余资金，其中包括当

年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用于核算当年应交所得税和提取

事业基金、专用基金的分配情况和结果。

9.基本支出：是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

10.项目支出：是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

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1.机关运行经费：是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

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1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款）

行政运行（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

单位）的基本支出。

13.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款）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项）：指行政单位其他用于中国共产

党事务的支出。

1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

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支出。

1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

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1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行

政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

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退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

疗经费。

17.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指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帖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

纳的住房公积金。


